
	
	
	
	
	
	

	（     -    学年）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

	学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号：

	本人情况
	姓名
	　
	性别
	　
	出生年月
	　

	
	政治
面貌
	　
	民族
	　
	入学时间
	　

	
	身份证
	　
	北京银行卡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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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专业
	　
	学制
	　
	联系电话
	　

	家庭经济情况
	家庭户口
	A、城镇   B、农村
	家庭人口总数
	　

	
	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	　A、是   B、否
	收入来源
	　

	
	家庭住址
	　
	邮政编码
	　

	学习成绩
	该学年必修课门，其中，优秀  门，良好  门，合格  门
成绩排名（专业或年级）：    （名次/总人数）
实行综合考评排名    （名次/总人数）。如无此项，填写“否□”

	
	

	
	

	
	

	获奖情况
	主要奖项：

	
	其中，院级奖励  项；校级以上奖励  项

	申请理由（200字）
	










	
	申请人签名(手签)：

	
	年  月  日



	推荐
意见
	


该生符合条件，同意推荐。

	
	推荐人（辅导员或班主任）签名：

	
	年  月  日

	院系
意见
	


经审核，同意推荐参加评审。






院系主管学生工作领导签名：

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院系公章）
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学校意见
	经评审，并在校内公示     个工作日，无异议，同意该同学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。

	
	 （学校公章）

	
	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

《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》填写说明
1. 表格为一页，正反两面，不得随意增加页数。表格填写应当字迹清晰、信息完整，不得涂改数据或出现空白项。
2. 表格标题中学年的填写为评审工作开始所在学年的上一学年。如2018年秋季学期填表，应填写“2017－2018学年”，以此类推。
3. 表格中“基本情况”和“申请理由”栏由学生本人填写，其他各项必须由学校有关部门填写。
4. 表格中学习成绩、综合考评成绩排名的范围由各高校自行确定，学校、院系、年级、专业、班级排名均可，但必须注明评选范围的总人数。
5. 表格中“申请理由”栏的填写能够如实反映学生学业和家庭经济情况。字数控制在200字左右。
6. 表格中“推荐意见”和“院系意见”栏已经设为固定格式。其中“推荐意见”栏推荐人必须是申请学生的辅导员或班主任并签名，“院系意见”栏由各院系主管学生工作的领导同志签名。
7.表格中“学校意见”栏必须加盖学校公章。设立院（系）的学校必须加盖院（系）公章，不设立院（系）的学校，必须在“院（系）意见”栏中说明。表格中凡需签名之处，必须由相关人员亲手签写。
8. 表格存档一律使用原件，不得使用复印件。
